
关于开展2023年度南京市、浦口区

优秀教育案例、教育叙事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为深化教育改革，总结教改经验，进一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于2023年2月在全区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范围内启动“优秀教育案例、教育叙事征文评选”活动。
一、征文内容及字数

文章内容涵盖教育教学各方面的实践及探索，每篇文章篇幅一般在3000——8000字为宜。

二、征文的分类

为了便于文章的登记、归档、查阅和评比工作，参评文章分为以下类别（学科）：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德育（包括班主任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生物学、科学、幼教、职教、信息技术教学、音乐、体育、美术、教育科研、教育管理、卫生保健、小班化、做中学、特殊教育、综合实践活动、教师教育、少先队、劳动教育、其他（以上类别未涵盖的文章均包括在内）。

三、文章的征收与电子文本的要求

1．文章征收

2023年教育案例、教育叙事统一委托各校教科室负责征收。

 2．文本的要求

参评文章需登录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官网进行网上申报。参评文本排版要点如下：

（1）文章标题字体为三号黑体。

（2）正文字体为四号宋体。

（3）每段首行缩进2个字符。

（4）全文为1.5倍行距。

注意：此次评比为匿名评比，教育案例、教育叙事的正文中不能出现个人的姓名、单位等信息。如违反此项规定，责任将由作者自负。
3．特别提醒

（1）文章作者仅限一人。
（2）每位老师只能有一篇文章参评。
（3）参评文章未获奖、未发表。
（4）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将对所有参评文章进行学术不端查重检测。
按照南京市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南京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学术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同一人同一年度参加同一部门的征文评选，只能有一篇文章获奖，以最高等次为算。
四、文章评比的程序和方法

教育案例、教育叙事网上申报时间：2023年2月22日10点—2023年3月23日17点，具体操作步骤详见：《南京市优秀教育案例、教育叙事征文评选网上申报流程》，案例网上申报操作过程中有问题，可加服务QQ:2045124848、602067285 咨询（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9:00——17:30）。

本次评比采取逐级报送、匿名评比、择优评奖的方式，为确保申报工作顺利进行，现将程序通知如下：
1.校级教育案例、教育叙事的评比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教科室于3月27日—4月3日组织专家根据教育案例、教育叙事评价标准（附件1、附件2）进行评比打分。

2.区级优秀教育案例、教育叙事的申报、评比

区教科室于4月4日——4月17日，根据教育案例、教育叙事评价标准（附件1、附件2）评比文章，并于4月18日——4月21日按相关要求向市教科所推荐区域内遴选出的优秀文章，上报文章不得突破上限数。
请按要求操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五、评选结果公布

此次教育案例、教育叙事评选活动于2023年6月在浦口区教师发展中心网站公布区级评审结果，南京市教科所官网将在2023年8月31日前公布市级评审结果。
六、其他注意事项

请参评教师各自留存底稿。
注意网络登录密码的保存。
评比不收取任何费用。
获奖证书妥善保管，遗失不补，后果自负。
请各校教科室接通知后，广泛宣传发动，认真做好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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